
填寫說明：
一、本表依「駐外人員眷屬因兵災戰亂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要點」第八點規定訂定。
二、本表雙實線以上各欄由駐外單位協助所屬人員或遺族據實填寫，倘駐外人員本人因故同時身亡，請領慰問金遺族應加填列「繼承系統表」；駐外單位並應查明所屬人員發

生事故之事實經過及發給各項給付情形後填寫初核意見，並於館長及經辦人員欄位簽章。
三、本表應填具二份，依駐外人員眷屬因兵災戰亂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要點第八點規定，報請各原派主管機關憑核，並將核定結果副知外交部。
四、申請人及駐外單位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如下（請將實際檢附之文件名稱填入本表「證明文件」欄）：
�受傷慰問金應包括醫療單位出具之診斷證明書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
�殘廢慰問金應包括醫療單位出具並經駐外單位驗證之「殘廢等級證明書」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
�死亡慰問金應包括經駐外單位驗證之「死亡證明書」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

駐外人員眷屬因兵災戰亂      慰問金申請表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　  日  

姓名 國民身分證
統一編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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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民國　 年 　月 　日 服務單位 職稱

稱謂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請     領     慰     問     金     金     額 申請總額

民國　 年    月    日 依本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  款第  目規定申請新臺幣    萬   仟   佰  拾  元整。

民國   年    月 　 日 依本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  款第  目規定申請新臺幣    萬   仟   佰  拾  元整。

民國   年    月 　 日 依本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  款第  目規定申請新臺幣    萬   仟   佰  拾  元整。

發生
事故
眷屬

民國   年    月 　 日 依本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  款第  目規定申請新臺幣    萬   仟   佰  拾  元整。

新臺幣     萬    仟

   佰    拾    元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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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選
並填
寫)

□本案經查其發生事故之事實經過合於本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   款第    目規定發給慰問金共計新臺幣      萬   仟   佰    拾    元整。
 

□本案不符合發給慰問金，理由如下（毋須填具駐外人員眷屬因兵災戰亂殘廢或死亡證明書）：

館長 經辦人員

受傷
殘廢
死亡


